
【法規來源】定量包裝商品管理辦法§9

附表一

檢驗批量 樣本大小

一 一

二 二

三 三

四 四

五 五

六 六

七 七

八 八

九 九

十 十

十一 十一

十二 十二

十三至四十 十二

四十一至七十九 十二

八十至一百四十九 十二

一百五十至三百九十九 三十二

四百至四千 三十二

超過四千 八十

http://www.6law.idv.tw/
../law3/%E5%AE%9A%E9%87%8F%E5%8C%85%E8%A3%9D%E5%95%86%E5%93%81%E7%AE%A1%E7%90%86%E8%BE%A6%E6%B3%95.docx#a9

